
 

 

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 

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以及公

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)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现就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事项我们已经在事前得到有关资料，并对该资

料进行了事前审查与研究，经依法召开的董事会审议、关联董事亦回避表

决。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属

于关联方占用资金等情况。 

2、关联交易的存贷利率及结算业务收费标准均等于或优惠于中国人

民银行及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相关标准，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。 

3、经查验，国投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、《企业

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建立了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能很好地控制风险，

公司与国投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

问题。公司风险处置预案，处置机构及职责明确，风险处置预案充分、及

时，后续处置方案合理、有效，符合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4、上述关联交易借助公司大股东的优势，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拓宽筹资渠道，改善融资环境，获得更加便捷高效、多品种的金融服务；

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；不存在内幕交

易情况，本次交易行为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公司与国投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，符合公司经

营需要，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，符合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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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名： 

独立董事 徐安崑  

独立董事 陈关亭  

独立董事 张利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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